
⾏政院⼈事⾏政總處-事求⼈-機關徵才項⽬明細

分享⾄另存新檔

約僱助理

> 徵才機關：⾏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
> ⼈員區分： 其他⼈員
> 官職等：無
> 職系：無
> 名額：1
> 性別：不拘
> ⼯作地點： 82-⾼雄市,90-屏東縣
> 有效期間：110/08/27~110/09/10
> 資格條件：

國內外⼤學以上學校畢業者；或⾼級中等學校畢業，並具有與擬任⼯作性

質相當之訓練6個⽉以上或2年以上之經驗者。
> ⼯作項⽬： 

1.辦理林業技術相關業務。

2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> ⼯作地址： 

屏東縣或⾼雄市

電⼦地圖
> 聯絡E-Mail：dm66@forest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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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上⼀⾴

> 聯絡⽅式： 

1.本職務為考試錄取⼈員遞補前之職務代理，僱⽤期間⾃通知到職⽇起⾄

110年公務⼈員⾼考三級考試錄取⼈員分配報到前1⽇⽌，代理原因消失，

即無條件解僱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⽤。⽉⽀薪酬為約僱五等280薪點

(34,916元)。

2.符合前列資格條件且有意願者，請於110年9⽉10⽇前以郵寄⽅式(以郵

戳為憑)或親送⽅式報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地址: 900004屏東縣屏東市⺠興

路39號，收件⼈:屏東林區管理處⼈事室陳⼩姐收，信封請註明「應徵約僱

助理」。

3.報名請檢附以下資料並以A4紙張依序裝訂，未檢⿑相關資料者視同資格

不符:

(1)公務⼈員履歷表(內容應含相片、基本資料、聯絡電話、學歷、經歷、

⾃傳）

(2)國⺠⾝分證正反⾯影本

(3)最⾼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
(4)經歷證明影本(無則免附)

上開證件影本均應註明「核與正本相符」並簽名或蓋章，如有偽造、變造

證件或虛偽證明等情事，已錄取者，撤銷錄取資格。

4.經初審符合資格條件者擇優通知⾯試，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者恕不函復

(應徵者如未獲通知⾯試或錄取時需索還書⾯應徵資料，請於報名時附上回

郵信封)。

5.視甄選結果得擇優增列候補名額2名，候補期間⾃甄選結果確定之翌⽇起

3個⽉。

6.聯絡⼈及聯絡電話：⼈事室陳⼩姐 08-7236941轉273
> 職缺類別：

不使⽤應徵者履歷調閱

所有電⼦報的內容均由各機關⾃⾏審核後公布本網站，若對徵才內容有疑問請逕洽該徵才

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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